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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临摹自然虫草就能获得知识产权？烤肉店标上“摩打”二字就成为摩
打公司的连锁分号？工作记录细节争议能否成为解雇理由？本期案例聚焦知
识产权或劳动权益相关的法律问题。法官提醒：法律从不拒绝保护微小的创
新，但权利人需警惕以“保护”之名行“垄断”之实；用人单位应合理行使用工自
主权，警惕以“管理严苛”之名行“权利越界”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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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笔记

“虫草”美术作品高度相似引发侵权官司

法院一锤定音：公共元素不能用于“圈地”
●包装厂诉某公司著作权侵权遭驳回
●法院认定“虫草”图案缺乏独创性是否侵权？

■新快报记者 高京 毛毛雨
通讯员 李秋鹏 许艺玲 黄榆岚

谭碧婷 杨小蓓

●“摩打食堂”遭一烤
肉店冒用

●法院认定商标侵权
判赔四万元

鱼目混珠

●工作记录分歧≠严重违纪
●违法解雇判赔14.8万余元

吹毛求疵

江小姐2013年入职某地产公司开发报建

部门，江小姐的部门领导是苏先生。

2022年6月至8月，苏先生先后多次对江

小姐提出要提交个人工作责任明细表、每周

定期报送《工作日志》、提前报备招待费用使

用需求等工作要求，江小姐按时提交相关表

格材料，也按规定在公司系统上完成招待费

用审批流程。然而，双方就明细表、《工作日

志》的填写内容产生分歧，苏先生认为江小姐

没有明确填写个人的分工和权重占比，《工作

日志》内容敷衍、与事实不符。江小姐多次修

改相关内容，尽量满足苏先生的要求。

不久后，江小姐先后收到地产公司发来

的 3封《警告信》，信中分别以“拒绝服从上司

合理的命令或工作安排、消极怠工导致未在

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工作任务、不按公司规定

程序操作、假报报表文件”等理由，认定其存

在严重过失，对其做出重要警告处理。最后，

地产公司向江小姐发送了《解除劳动合同通

知信》，称基于江小姐出现严重违反规章制

度、严重违反劳动纪律的情形，公司决定解除

与江小姐的劳动合同。

地点：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

结果：本案中，从双方多次电子邮件往来可

知，江小姐已按要求进行了数次修改或说明，尽

管最后结果并未达到上司的要求，但并不能就

此认定江小姐拒绝服从命令或消极怠工。同

时，《工作日志》为个人工作记录，并非公司的报

表或者账目等重要文件，不应认定其构成假报

报表等实施欺骗、欺诈或不诚实的行为。用人

单位如认为江小姐的工作构成或工作量存在问

题，可自行依据实际情况进行合理调整。

其次，从公司系统上可见，相关费用报销

已经公司管理人员审批同意并完成报销手

续，远未达到“拒绝服从上司合理命令或者工

作安排”的程度。公司解除劳动合同依据不

足，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应按规定向江小

姐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

因此，荔湾法院一审判决：地产公司向江

小姐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赔偿金14.8

万余元。

地产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广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

原判。

法官说法：针对案例反映出来的劳动争议

问题，法官提醒：第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需要

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对岗位职责、工资标准、工

作时间、劳动条件、社会保险等进行明确约定。

第二，用人单位应依法建立用工管理制度，及时

组织劳动者学习，强化合法合规的用工管理。

三是用人单位应合理行使用工自主权，涉及岗

位调整、解除劳动合同时要有充分的法律、内部

规章制度依据和事实依据，并符合法定程序。

四是建立有效的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妥善处理

劳动纠纷，及时履行员工离职附随义务。

甲包装厂是一家从事造纸和纸制

品业为主的企业，其与陈某签署《美术

作品著作权授权协议》，约定陈某将自

己创作的“虫草”作品以排他性专有许

可方式授权给甲包装厂使用，授权期

限为 5 年，甲包装厂有权就相关侵权

行为进行维权。随后，甲包装厂在实

体店铺、网店中销售印有“虫草”作品

的礼品盒及包装盒。

一次偶然机会，甲包装厂发现乙

公司生产、某商行销售印有与涉案“虫

草”美术作品高度相似的包装盒产品，

于是对产品进行了公证购买。

据此，甲包装厂认为乙公司和某

商行生产、销售高度相似产品的行为

侵犯了其美术作品的著作权，构成不

正当竞争行为，于是将某商行、乙公司

诉至法院，要求立即停止侵权、消除影

响并赔偿经济损失。

乙公司辩称虫草本身就是天然产

品，形状不规律，被控侵权产品上的图

案是以天然虫草为版本并提交了天然

虫草的实物及照片予以佐证。

地点：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

结果：本案中，原告主张权利的作

品“虫草”是以天然虫草为线条模板进

行创作、排列、组合构成的美术作品，

其主体设计属于公共领域常见的虫草

形状，其颜色、线条的搭配及排列组合

并未体现独特性或具备较高的艺术创

作的独创性，亦未体现出一定的审美

价值或较高的智力成果。故该作品不

符合独创性要求，不是著作权法意义

上的作品，不受著作权法保护。荔湾

法院经审理后判决：驳回甲包装厂的

全部诉讼请求。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

力。

法官说法：法官提醒，著作权保护

的本质是共享与尊重的双向奔赴。著

作权法鼓励将思想的火花淬炼为独特

的表达，但若一个作品止步于对共有

领域元素的简单搬运与罗列，即便付

出辛劳，也难获法律的保护。法律否

定对常识性和共有领域元素的垄断性

主张，正是为了守护每个人使用、传播

公共信息的权利。法律从不拒绝保护

微小的创新，但亦需警惕以“保护”之

名行“垄断”之实。本案的裁判，并非

对创作者劳动价值的否定，而是以严

谨的法律标尺，划清私权与公域的界

限，厘清“保护创作”与“知识共享”的

边界，使著作权法成为创新的“助推

器”。

地点：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

结果：花都法院一审判决：花花烤

肉店立即停止侵害摩打公司商标权的

行为，并赔偿摩打公司经济损失及维

权合理费用40000元。花花烤肉店不

服，提起上诉。广州知识产权法院二

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说法：“摩打”“摩打食堂”注

册商标处于有效期内，应受法律保

护。花花烤肉店与上述两注册商标

核准使用的餐厅服务类别相同，其菜

单上突出使用的“摩打”字样与“摩

打”注册商标构成相同，门店招牌、店

员服饰、美团及大众点评平台中的宣

传照片等使用的“摩打放题食堂”“摩

打食堂”包含了两涉案注册商标，且

二者文字构成和读音相同，易使相关

公众对服务的来源产生混淆。

花花烤肉店在明知“摩打”“摩

打食堂”市场影响力的情况下，未经

授权许可，擅自以相似命名方式开

设店铺，容易导致公众混淆，构成商

标侵权，依法应当承担停止侵权及

赔偿损失的责任。

摩打公司是从事餐饮服务的有

限责任公司，拥有“摩打”“摩打食堂”

注册商标的使用权。该公司主张其

多年入围大众点评必吃榜、广东餐饮

百强，曾被某媒体推荐为“最佳人气

餐厅”，其使用的两个注册商标知名

度较高。

花花烤肉店是从事餐饮服务的

个体工商户，其在门店招牌、店员服

饰上印有“摩打放题食堂”，部分菜单

中突出显示“摩打”字样，在美团、大

众点评平台上使用“摩打天妇罗”“摩

打放题食堂”宣传照片，在评论中自

称“摩打食堂”。

摩打公司认为，花花烤肉店上述

行为侵害其商标权，故将其诉至法

院，要求其停止侵权行为，并赔偿经

济损失及维权合理费用。
■赖方方绘图


